
嘉義市政府稅務局 106年「租稅創意書籤設計比賽」簡章 

一、比賽宗旨：藉由創意書籤設計比賽，啟發學生對租稅與電子發票的瞭解，進

階發揮聯想將租稅元素融入於作品，誠實納稅觀念深植人心。 

二、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稅務局。 

三、參賽資格：凡就讀嘉義市各公私立國中學生均可參加，每件作品以一人創作

為限。 

四、作品送件及收件截止日期： 

（一）以郵寄或專人送至嘉義市政府稅務局法務科教育宣導股，收件地址及聯絡

電話：嘉義市中山路 154號，電話：2224371轉 163王小姐。 

（二）掛號郵寄：106年 5月 19日截止(以郵戳為憑)。 

（三）專人送件：即日貣至 105年 5月 19日下午 5:30截止。 

五、作品規格：每一書籤長 16公分、寬 6公分，紙張自備，直式或橫式不拘，限

以帄面手繪，畫具、字體、素材不限。 

六、報名方式：請至本局網站（http://www.citax.gov.tw）首頁之活動訊息 106

年「租稅創意書籤設計比賽」下載簡章及報名表。 

七、評審及評分標準： 

（一）採收件評審，參賽作品由本局彙整後，聘請專業人士評選。 

（二）評分標準：主題切合性 40％、整體創意 30％、構圖與佈局 30％。 

八、獎勵辦法： 

（一）評審：由本局聘請專業相關人士 3至 4名擔任評審。 

（二）獎勵： 

1. 參賽學生：每人參賽作品以 1件為限，並可獲贈宣導品 1份。 

第1名(1名) 第2名(1名) 第3名(1名) 

市府獎狀 市府獎狀 市府獎狀 

獎金5,000元 獎金4,000元 獎金3,000元 

 

第4名(1名) 第5名(1名) 第6名(1名) 優選獎(6名) 

市府獎狀 市府獎狀 市府獎狀 市府獎狀 

獎金2,500元 獎金2,000元 獎金1,500元 獎金1,000元 



2. 指導老師：學生名列第 1名者，指導老師可獲指導獎金 1,200元，名列第 2名者

可獲指導獎金 1,000元，名列第 3名者可獲指導獎金 800元，名列第

4-6名指導獎金每人 600元，並由本局函請學校敘獎，以資鼓勵。 

3. 參賽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者，該獎項從缺或增加他項得獎名額辦理，獎金以不

超過原獎金總額為限。 

九、作品主題：創作題材須以租稅為主題，內容如下 

（一）統一發票最高獎金為 1,000萬元，購物消費餐飲時，攜帶載具（如：悠遊

卡、icash卡、各店家之會員卡或手機條碼)儲存電子發票，既能省紙減碳，

也可自動對獎及中獎獎金自動匯入戶頭；另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獎項，一

百萬元有 15組，二仟元有 10,000組。 

（二）車子的使用牌照稅於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開徵(但營業用車輛分上、下二

期徵收，上期 4月 1日至 4月 30日；下期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房子

的房屋稅於 5月 1日至 5月 31日開徵、土地的地價稅於 11月 1日至 11月

30日開徵、綜合所得稅於 5月 1日至 5月 31日申報繳納。 

（三）防詐騙宣傳：謹防「假（補）退稅，真詐財」，稅務局或國稅局不會以電

話或手機簡訊通知民眾利用金融卡在提款機前操作轉帳退稅或補稅；亦不

會以電話要求確認民眾帳戶餘額或索取納稅人銀行存款帳號。若接獲以電

話或簡訊通知轉帳退稅或索取相關個人資料，極有可能是詐騙，請撥打165

或110 查證並報案。 

（四）多元繳稅方式： 

○1 現金臨櫃繳納：銀行、農會、信用合作社等代收稅款的金融機構繳納。（

不包括郵局） 

○2 長期約定轉帳納稅：利用銀行、農會或郵局的存款帳戶，辦理轉帳繳納。 

○3 自動櫃員機轉帳納稅（ATM）：持金融卡至貼有「跨行：提款+轉帳+繳稅」

字樣的自動櫃員機轉帳繳稅。 

○4 信用卡繳稅：透過電話語音或網際網路取得授權碼繳稅。 

○5 便利商店繳稅：每筆稅額 2 萬元以下，可到全家、萊爾富、來來（OK）及

統一超商（7-11）等 4家便利商店繳納。 

○6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轉帳繳稅：透過電話語音或繳稅服務網轉帳繳稅。 

○7 晶片金融卡網際網路繳稅：利用晶片金融卡至繳稅服務網轉帳繳稅。 

○8 QR-code 繳稅：選擇以信用卡或活期(儲蓄)存款帳戶方式轉帳繳稅者，可

透過 APP行動裝置，掃描繳款書 QR-code，即可至繳稅服務網繳稅。 



○9 線上查繳稅：利用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於線上查繳稅系統點選電子繳稅

，即可完成繳稅。 

※以上繳稅方式，除信用卡繳稅需依發卡公司規定，由納稅人自行負擔手續

費外，其餘均免手續費。 

（五）租稅對於國家建設及社會福利的貢獻、不誠實納稅的後果等與租稅課題有 

十、附則： 

（一）參賽作品不得為其他公開競賽之得獎作品、或已公開發表之作品；若有違

反情事，取消參賽資格；若事後發現違反本規定，將追回一切獎勵。 

（二）參賽作品無論得獎與否，一律不予退還，所有作品使用及出版權歸屬嘉義

市政府稅務局所有，並作為推廣宣傳海報且大量印刷，不另支稿費及版稅，

另對相關之教學研究、展覽、攝影、宣傳、出版上網、製作為文宣推廣品

等非營利性權利。如無法配合者請勿報名參賽。 

（三）參賽作品中使用之圖片或影像等素材均須為作者原創且未曾發表過，不違

背社會善良風俗。參賽者如有抄襲、重作、臨摹及冒名頂替之情形或違反

本比賽辦法者，除自負法律責任外，本局得取消其參賽資格，追回獎金及

獎狀並公布之。 

（四）作品內容不得出現參賽者及指導老師姓名及學校名稱。 

（五）參賽者於報名表(如附件)切結欄簽章後，即視為同意本局可將得獎者之姓

名及就讀的學校公布於本局、嘉義市政府及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等網站，並

應遵循本比賽辦法各項規定。 

（六）本活動比賽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本局得隨時修訂。 

十一、如有其他疑問，請撥（05）2224371轉 163王小姐洽詢。 

       

 

     

 



  

嘉義市政府稅務局106年「租稅創意書籤設計比賽」報名表 
 

編號：       （由本局填寫） 

參賽者個人資料   (書寫時，文字請工整，謝謝!) 

姓名 
 

身分證號碼 
 

就讀學校班級 
            國中 

      年      班 
指導老師 

 

 

（非就讀學校老師請留聯

絡電話） 

戶籍地址【區
（鄉、鎮、市）、
里、鄰等請務必
填寫清楚】 

      市（縣）    區（鄉、鎮、市）     里（村）   鄰      

         路（街）    巷    弄    號    樓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 
 

手機  電子郵件信箱 
 

切結書 

本人參加嘉義市政府稅務局舉辦 106 年「租稅創意書籤設計比賽」，將完

全遵守比賽辦法之規定，並同意智慧財產權歸屬嘉義市政府稅務局所有且同意該

局公布得獎者姓名及就讀學校於該局網站，如有不符比賽規定，視同得獎資格放

棄。 

                            

參賽者：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備註：1.各項資料請務必詳實填寫。 

  2.本報名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